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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NDHID（新進九職等以下、升等技工、工友晉升職員）

頁 題號 原文或原答案 正解（勘誤）

2
左欄
是非題
第17題

（○）▲�除聘任總幹事外，鄉鎮農會理事經二

次召集，出席人數均未3達二分之一以
上，第三次召集時，出席人數達三人

以上即可開會。

（○）▲�除聘任總幹事外，鄉鎮農會理事會議

經二次召集，出席人數均未達二分之

一以上，第三次召集時，出席人數達

三分之一以上即可開會。

2

左欄
是非題
倒數
第5題

（╳）▲農會依農會法第11條之1、第11條之2
公共合併相關書表文件時，不同意合

併之會員應於指定期間以書面向農會

聲明異議，異議之會員達全體會員二

分之一以上時，原決議失效。屆期未

聲明異議者，視為同意。

（╳）▲農會依農會法第11條之1、第11條之2
公告合併相關書表文件時，不同意合

併之會員應於指定期間以書面向農會

聲明異議，異議之會員達全體會員二

分之一以上時，原決議失效。屆期未

聲明異議者，視為同意。

2
右欄
選擇題
第4題

（Ａ）▲�農會六職等以上員額，縣（市）及基

層農會不得超過核定員額百分之三

十，省（市）農會則不得超過百分之

多少？

（Ａ）▲�農會六職等以上員額，縣（市）及基

層農會不得超過核定員額百分之三

十，全國及直轄市農會則不得超過百

分之多少？

3
左欄
選擇題
第13題

（Ａ）▲農會對於農會考核辦法第5條第1項年
度考核評定成績如有異議，應於送達

之日起�多少日內，以書面檢附相關資

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復評，並以一次

為限；逾期申請者，主管機關應不予

受理？：（Ａ）十五日（Ｂ）二十日

（Ｃ）二十五日（Ｄ）三十日。

（Ａ）▲農會對於農會考核辦法第2條年度考
核評定成績如有異議，應於送達之

日起�多少日內，以書面檢附相關資

料，向主管機關申請復評，並以一次

為限；逾期申請者，主管機關應不予

受理？：（Ａ）十五日（Ｂ）二十日

（Ｃ）二十五日（Ｄ）三十日。

4
左欄
填充題
第5題

▲農會應依總收益比率提撥【】，其計算

基準，在省由【】定之；在直轄市由

【】，並報請【】後實施。

答：總用人費，中央主管機關，直轄

市主管機關擬訂，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

▲農會應依總收益比率提撥【】，其計算基

準，由【】定之。

答：總用人費，中央主管機關。

4

右欄
填充題
倒數
第2題

▲農業金融機關所提撥之純益，應於每年決算

核定後，撥交【】專戶儲存；其運用管理

實施要點，由【】訂定之。

答：全國或省農會，中央主管機關。

▲農業金融機關應就每年度所獲純益提撥一部

分充作各級農會【】費，並將該費用撥交

【】設於全國農業金庫之專戶儲存；其分

配及管理運用，由【】辦理。

答：輔導及推廣事業，全國農會，全

國農會。

5
左欄
填充題
第4題

▲農會依其總收益比率計算【】，其計算基

準，在省由【】定之；在【】，並報請

【】核定後實施。農會依前項基準計算並

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員額，稱為【】。

答：最高設置員額，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員額。

▲農會依其總收益比率計算【】，其計算基

準，由【】定之。農會依前項基準計算並

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員額，稱為【】。

答：最高設置員額，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員額。



2

5
左欄
填充題
第10題

▲農會理、監事由【】選任之。其名額規

定：鄉、鎮（市）、區農會理事【】；縣

（市）農會理事【】；省（市）農會理事

【】。

答：會員（代表）大會，九人，九人

至十五人，十五人至二十一人。

▲農會理事由【】選任之。其名額規定：

鄉、鎮（市）、區農會理事【】；縣

（市）農會理事【】；省（市）農會理事

【】。

答：會員（代表）大會，九人，九人

至十五人，十五人至二十一人。

【註：目前已無省農會，其已併入全國農會

中。】

5
右欄
簡答題
第3題

▲農會法相關子法有哪些？請簡述之？

答：農會法施行細則、農會人事管理辦法、

農會財務處理辦法、農會總幹事遴選辦

法、農會選舉罷免辦法、農會考核辦

法、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

法、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

格認定及審查辦法、農會投資或投資審

核辦法等。

▲農會法相關子法有哪些？請簡述之？

答：農會法施行細則、農會人事管理辦法、

農會財務處理辦法、農會總幹事遴選辦

法、農會選舉罷免辦法、農會考核辦

法、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

法、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實際從事農業資

格認定及審查辦法、農會出資或投資審

核辦法等。

5
右欄
簡答題
第4題

▲試述中華民國國民，合於何種規定者，得登

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答：全國及直轄市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

格之一：

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

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

職職務三年以上。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

相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

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

上。

縣（市）、鄉（鎮、市、區）農會總

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

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

職職務二年以上。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

相當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

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

上。

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

過55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

受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

將屆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候聘

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

評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聘任前有未合

▲試述中華民國國民，合於何種規定者，得登

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答：全國及直轄市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

格之一：

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

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

職職務三年以上。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

相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

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

上。

縣（市）、鄉（鎮、市、區）農會總

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

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

職職務二年以上。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

相當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

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

上。

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

過55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

受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

將屆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候聘

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

評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聘任前有未合



3

5
右欄
簡答題
第4題

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中央或直轄市

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評定；已受聘者，亦

同。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其總幹事候聘

人資格同直轄市農會。

（農會法第33條規定）

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中央或直轄市

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評定；已受聘者，亦

同。

（農會法第25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

6
左欄
簡答題
第2題

▲試述中華民國國民，合於何種規定者，得登

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答：農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

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農會每年應召集一次。

臨時會議，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

上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長不

於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

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大

會確有困難時，得由農事小組選任代

表，召集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其各種會議之

召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農

會法第33條規定）

▲試述農會會員（代表）大會之分類？

答：農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

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農會每年應召集一次。

臨時會議，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

上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長不

於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

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大

會確有困難時，得由農事小組選任代

表，召集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其各種會議之

召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農

會法第33條規定）
（本題題目為誤植）

6

右欄
簡答題
倒數
第1題

▲農會之法定會議有哪幾種？各分別由誰召集

及擔任主席？

答：農會法定會議可分四種，茲說明於下：

農事小組會議：由小組長召集，並為

會議之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由理事長召集並

為大會或會議之主席。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並為會議之

主席。

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召集，並為會

議之主席。

▲農會之法定會議有哪幾種？各分別由誰召集

及擔任主席？

答：農會法定會議可分四種，茲說明於下：

農事小組會議：由組長召集，並為會

議之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由理事長召集並

為大會或會議之主席。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並為會議之

主席。

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召集，並為會

議之主席。

7
左欄
簡答題
第1題

▲農會分支機構的法定名稱是什麼？可否設立

分會？若有實際之需要時，如何處理？

答：各級農會得視事實需要，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辦事處」（農會法第6條
第1項後段）。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中未有可設立

「分會」之規定。

鄉、鎮（市）、區以下，應按實際需

要，劃設農事小組，為農會事業基層

推行單位；必要時，並得「分班工

作」（農會法第6條之1第2項）。

▲農會分支機構的法定名稱是什麼？可否設立

分會？若有實際之需要時，如何處理？

答：各級農會得視事實需要，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設立「辦事處」（農會法施行

細則第11條第1項）。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中未有可設立

「分會」之規定。

鄉、鎮（市）、區以下，應按實際需

要，劃設農事小組，為農會事業基層

推行單位；必要時，並得「分班工

作」（農會法第6條之1）。

7
左欄
簡答題
第2題

▲倘欲籌組基層鄉鎮農會，試舉出二個限制

（必備）條件。

答：依農會法第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鄉、鎮（市）、區內具有農會會員資

格滿五十人時，應發起組織基層農

▲倘欲籌組基層鄉鎮農會，試舉出二個限制

（必備）條件。

答：依農會法第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鄉、鎮（市）、區內具有農會會員資

格滿五十人時，得發起組織基層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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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左欄
簡答題
第2題

會。下級農會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之核准，得組織上級農會。

又依同法第9條規定，農會之發起組
織，應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方得組

織籌備。

由上述可知，籌組基層鄉鎮農會之必備

條件為須有會員資格者滿五十人，並經

主管機關許可二個要件。

會。下級農會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之核准，得組織上級農會。

又依同法第9條規定，農會之發起組
織，應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方得組

織籌備。

由上述可知，籌組基層鄉鎮農會之必備

條件為須有會員資格者滿五十人，並經

主管機關許可二個要件。

7
右欄
簡答題
第2題

▲農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可分幾種？由何

人召集之？

答：依農會法第33條規定：「農會會員（代
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

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全國農會每二年一次，省

（市）以下各級農會每年一次。臨時會

議，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長不

於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

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大

會確有困難時，得由農事小組選任代

表，召集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農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可分幾種？由何

人召集之？

答：依農會法第33條規定：「農會會員（代
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

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全國農會每一年一次，省

（市）以下各級農會每年一次。臨時會

議，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長不

於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

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大

會確有困難時，得由農事小組選任代

表，召集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7
右欄
簡答題
第3題

▲基層農會會員，除贊助會員外，在何種狀況

下應舉行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

答：依農會法施行細則第33條規定：「本法
第33條之基層農會會員，除贊助會員
外，人數在二百人以下者，應舉行會員

大會；超過二百人時，由所屬農事小組

選任會員代表，舉行會員代表大會。

農事小組出席基層農會之會員代表名

額，按小組有選舉權之會員數在五十人

以下者，選出一人，超過五十人時，每

滿五十人加選一人。

前項會員代表名額，最高不得超過

六十一人，最低不得少於三十一人。其

人數有不足或超過時，按會員人數比例

增減之。但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以後辦

理之屆次改選，其會員代表名額，最高

不得超過四十五人。」

▲基層農會會員，除贊助會員外，在何種狀況

下應舉行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

答：依農會法施行細則第33條規定：「本法
第33條之基層農會會員，除贊助會員
外，人數在二百人以下者，應舉行會員

大會；超過二百人時，由所屬農事小組

選任會員代表，舉行會員代表大會。

農事小組出席基層農會之會員代表名

額，按小組有選舉權之會員數在五十人

以下者，選出一人，超過五十人時，每

滿五十人加選一人。

前項會員代表名額，最高不得超過

四十五人，最低不得少於三十一人。其

人數有不足或超過時，按會員人數比例

增減之。但依農會法第7條之1第1項第2
款規定更名為區農會者，得繼續維持更

名前其會員代表之名額。」

7

右欄
簡答題
倒數
第2題

▲何謂「逕行派代」？其效力如何？

答：意義：依農會法第25條第2項規定，總
幹事之聘任，應於理事會成立後六十

日內為之；屆期未能產生時，得由上

級農會逕行遴派合格人員代理。全國

或省（市）農會總幹事，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遴派合格人員代理之。此謂之

「逕行派代」。

效力：如派代農會總幹事不為理事會

接受時，該派代農會總幹事，仍可依

▲何謂「逕行派代」？其效力如何？

答：意義：依農會法第25條第2項規定，總
幹事之聘任，應於理事會成立後六十

日內為之；屆期未能產生時，得由上

級農會逕行遴派合格人員代理。全國

或直轄市農會總幹事，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遴派合格人員代理之。此謂之

「逕行派代」。

效力：如派代農會總幹事不為理事會

接受時，該派代農會總幹事，仍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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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右欄
簡答題
倒數
第2題

法執行職務，其派代期間至新任總幹

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法執行職務，其派代期間至新任總幹

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7

右欄
簡答題
倒數
第1題

▲有哪些情事者，不得為農會員工。

答：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

患、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

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

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受其他保

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或受禁治產宣

告尚未撤銷。

在農會之借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或

利息返還，經通知仍未繳納；或對農

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一

年未清償。

經主管機關處分解除職務未滿四年。

配偶或直系血親在任職農會之區域範

圍內經營與農會業務競爭性關係之行

業。

已依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56條規定辦
理優退。

▲有哪些情事者，不得為農會員工。

答：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

患、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

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

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受其他保

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或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

在農會之借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或

利息返還，經通知仍未繳納；或對農

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一

年未清償。

經主管機關處分解除職務未滿四年。

已依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56條規定辦
理優退。

8
左欄
簡答題
第2題

▲鄉、鎮（市）、區農會出席縣（市）農會之

會員代表名額，如何計算？

答：依農會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1項第1款
規定：「鄉、鎮（市）、區農會參加

縣（市）農會之會員代表名額，按會

員總數在二千人以下者，選出二人，

超過二千人時，每滿一千人加選一

人。」

又依同條第3項規定，會員代表名額，
最高不得超過八十一人，最低不得少

於三十一人；其人數有不足或超過

時，按會員人數比例增減之。但自中

華民國91年以後辦理之屆次改選，其
會員代表名額，最高不得超過六十五

人。

▲鄉、鎮（市）、區農會出席縣（市）農會之

會員代表名額，如何計算？

答：依農會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1項第1款
規定：「鄉、鎮（市）、區農會參加

縣（市）農會之會員代表名額，按會

員總數在基本數額二千人以下者，選

出二人，超過二千人時，每滿一千人

加選一人。」

又依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1款至
第3款會員代表名額，最高不得超過
六十五人，最低不得少於三十一人；

其人數超過或不足時，依下列規定分

配：

超過六十五人，以六十五人計；除

各下級農會應選出二人外，剩餘名

額由會員總數超過基本數額之下級

農會按超過基本數額之人數比例分

配之。

不足三十一人，以三十一人計；除

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計算所得

之名額外，剩餘名額按各下級農會

會員總數依序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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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欄
簡答題
第3題

▲試述鄉鎮農會、縣農會及省農會之理事及監

事法定名額各多少人？

答：依農會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及第
5款規定，鄉鎮農會、縣農會、省農會之
理事及監事法定名額分別為：

理事：

鄉、鎮（市）、區農會理事九人。

縣（市）農會理事九人至十五人。

省（市）農會理事十五人至二十一

人。

監事：農會監事名額為其理事名額三

分之一。

▲試述鄉鎮農會、縣農會、全國農會之理事及

監事法定名額各多少人？

答：依農會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
4款與第5款規定，鄉鎮農會、縣農會、
全國農會之理事及監事法定名額分別

為：

理事：

鄉、鎮（市）、區農會理事九人。

縣（市）農會理事九人至十五人。

全國農會理事二十一人至二十七

人。

監事：農會監事名額為其理事名額三

分之一。

【特此更正，造成您的困擾深感抱歉，感謝您的支持與包容！本書會持續改進以期造福更多考生。祝您考試

順利、金榜題名！】


